
解釋字號 釋字第15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7年07⽉07⽇

解釋爭點 抗告未繳費，未命補正逕駁回之確定裁定，屬適⽤法令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者，審判⻑應定期命其補正，不得

逕以裁定駁回，最⾼法院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，雖與此

意旨不符，惟法院就本案訴訟標的未為裁判，當事⼈依法既得更

⾏起訴，則適⽤上開判例之確定裁定，尚不發⽣確定終局裁判所

適⽤之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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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意旨略稱：聲請⼈與台灣電⼒股份有限公司清償退

休⾦事件，不服第⼀審法院駁回其訴之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未繳納

裁判費，第⼆審法院未命補正，逕以裁定駁回。經提起再抗告，

最⾼法院援引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，亦以同⼀理由裁定

駁回，使其訴訟權遭受侵害且有違憲疑義等情，聲請解釋。

　　查⼈⺠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，為憲法第⼗六條所明定，

所謂訴訟權，乃⼈⺠司法上之受益權，不僅指⼈⺠於其權利受侵

害時，得提起訴訟⽽⼰，法院尤應多加尊重，便利其申訴之機

會，不得予以妨礙，⺠事訴訟法第⼀百⼆⼗⼀條第⼀項規定「書

狀不合程式或有其他⽋缺者，審判⻑應定期間命其補正」即本此

意。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者，其情形尚非不可補正，審判⻑

應定期命抗告⼈補正，不得逕以裁定駁回。最⾼法院五⼗年度台

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謂：「提起抗告之未繳納裁判費⽤者，可不

定期命其補正」。雖與上開意旨不符，惟各級法院就本案訴訟標

的既未予裁判，即於當事⼈之請求事項，不⽣實體上之確定⼒，

依法⾃非不得更⾏起訴，以求救濟，則適⽤上開判例之確定裁

定，尚不發⽣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

題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戴炎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潤沂　蔣昌煒　梁恒昌　洪遜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⽟波　涂懷瑩　姚瑞光　翟紹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與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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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 不同意⾒書⼀ ⼤法官 陳世榮 



等文件
解釋文 
提起抗告，雖法院以其未繳納裁判費⽽逕以裁定駁回之，但抗告
⼈對該裁定得再為抗告，並於再抗告繫屬中，該裁定確定前，補
繳裁判費，故提起抗告之未繳裁判費者，可不定期命為補正。 

解釋理由書 
按抗告法院之裁定，以抗告為不合法⽽駁回之者，對於該裁定得
再為抗告，⺠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六條第⼆項有明文規定。提起
抗告，雖法院以抗告⼈未繳納裁判費係不合程式將其抗告裁定駁
回，但抗告⼈，對於該裁定得再為抗告，並於再抗告繫屬中該裁
定確定前補繳，⼀經補正，須定期命補繳裁判費之本旨應認為業
⼰貫澈，原法院駁回其抗告之裁定，⾃屬無可維持，倘仍不補
繳，則再抗告法院即應以其再抗告為無理由⽽駁回之。要之，提
起抗告之未繳納裁判費者，法院可不定期命為補正，最⾼法院五
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，並無可議。 

參考資料 
三⼗⼀年抗字第⼀七三號判例： 
原法院雖以抗告⼈提起第⼆審上訴，未遵限繳納裁判費係不合程
式，將其上訴駁回，然查抗告⼈對於原法院駁回其訴訟救助聲請
之裁定提起抗告，業經本院廢棄原裁定准予訴訟救助，是抗告⼈
上訴要件之⽋缺應認為業經補正，原法院駁回其上訴之裁定，⾃
屬無可維持。 

不同意⾒書⼆ ⼤法官 姚瑞光 

壹、對於受理解釋之不同意⾒ 
⼈⺠聲請解釋憲法，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 (下簡稱⼤法官會議
法)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，須具備下列要件，始得為之： 

⼀、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。 
⼆、經依法定程序，提起訴訟。 
三、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
疑義。 

聲請解釋憲法，不合前項規定，即不具備上列要件者，⼤法官會
議應不受理。同條第⼆項規定甚明。 
先就第⼀要件⾔： 

聲請⼈提起⺠事訴訟，請求給付退休⾦ (即清償⽋款），各級法
院⼰經裁判，僅各級法院之裁判，均難認為合法⽽已。此種不合
法之裁判確定後，聲請⼈可對於台灣台北地⽅法院之裁定 (認為



不屬普通法院之權限），以適⽤法規顯有錯誤 (註)為理由，聲請
再審，以求救濟。乃聲請⼈依法得聲請再審，⽽不聲請再審，何
能主張其訴訟權遭受法院之不法侵害。 

(註)⺠事訴訟法第⼆四九條第⼀項第⼀款所謂「訴訟事件不屬普
通法院之權限者」，係指法院現在受理之訴訟事件，依法應循其
他程序請求救濟，其他法院 (或機關）有權為實體上之審理，⽽
普通法院無權為實體上之審理者⽽⾔。倘該訴訟事件即使向其他
法院 (或機關）請求救濟，其他法院 (或機關），亦不能為實體上
之審理者，即不得以「訴訟事件不屬普通法院之權限者 (其反⾯
意義為：該訴訟事件應屬於他法院或機關之權限 )為理由，裁定
駁回原告之訴。本件聲請⼈原為私法⼈台0電⼒股份有限公司之
職員，因⽉退休⾦之數額發⽣爭執 (聲請⼈主張應按調整後新待
遇之⽉俸額計算），聲請⼈起訴請求給付。台0電⼒股份有限公
司既非「中央或地⽅機關」，亦無任何「⾏政處分」 (聲請書未
檢具台0電⼒股份有限公司之任何有關處理本案之文件）。似此
情形，縱令聲請⼈循⾏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，亦因台0電⼒股份
有份公司，係私法⼈之社團組織，不可能為「中央或地⽅機關
(官署）」，⾃無「⾏政處分」之可⾔，與訴願法、⾏政訴訟法
第⼀條規定得提起訴願或⾏政訴訟之情形不合，故聲請⼈起訴所
主張之情事，即非應屬於他法院(或機關）審判權限之範圍，普
通法院就此項私經濟關係 (僱傭關係）所發⽣之爭執，應屬有權
審判。台灣台北地⽅法院適⽤⺠事訴訟法第⼆四九條第⼀項第⼀
款之規定，駁回聲請⼈之訴，其適⽤法規，即屬有誤。 

台0電⼒股份有限公司雖為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⼗之國營事
業，但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八條第⼀項第三款規定，僅其重要⼈
員之任免，係主管機關之職權⽽已，其⼀般職員之聘僱，則由台
0電⼒股份有限公司為之。此項聘僱之職員，既非國家機關所任
命，⽽係公司所聘僱，其與公司之關係，即係僱傭關係。本件聲
請⼈為台0電⼒股份有限公司聘僱之⼀般職員，⽽非主管機關任
命之重要⼈員，其於退休時應得之退休⾦，實為基於僱傭關係應
得報酬之⼀種，依⾏政法院五⼗九年判字第⼆九⼆號判例，「…
⾃來⽔廠技⼯，與廠⽅純屬私法上之僱傭關係，如因核發退休⾦
事項，對於被告官署所引退休規定發⽣疑義，…要不得依訴願法
提起訴願」。故台灣台北地⽅法院認本件聲請⼈訴請按退休法令
核發退休⾦，非⺠事事件，不屬普通法院之權限，以裁定駁回聲
請⼈之訴，其適⽤法規，誠屬有誤。⼜各級法院之裁定，均未就
訴訟標的為實體上之審判，聲請⼈亦可另⾏起訴請求給付退休⾦
(清償⽋款），並不因各級法院之裁定違法，⽽喪失提起訴訟之
權。總之，聲請⼈依法可充分⾏使其訴訟權，⽽⾃⼰不⾏使，殊
無主張法院不法侵害其訴訟權，⽽聲請本會議解釋憲法之餘地。
亦即聲請⼈之聲請，不具備上列第⼀要件，本會議依法應不受
理。 

次就第三要件⾔： 
聲請⼈訴請台0電⼒股份有限公司給付退休⾦ (清償⽋款），經各
級法院以裁定駁回後，聲請⼈主張「最⾼法院按五⼗年判例 (按



係指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⽽⾔）裁定：毋庸命其補正，
皆違反⺠事訴訟法八七、九⼀第⼀項，⼀⼆⼀條第⼀、⼆項，⼆
三三條第⼀項，四四⼆條第⼆項，四四四條第⼀項但書之規定，
侵害訴訟權與財產權，牴觸憲法第⼗五條……第⼗六條……」，依
此主張，本會議⾸應就形式上審究最⾼法院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
⼆號判例，是否為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所定之「法
律或命令」。蓋我國憲法僅有「法律」牴觸憲法 (憲法⼀七⼀
條），「命令」牴觸憲法 (憲法⼀七⼆條）之規定，⽽無裁判 (包
括判例，下同）牴觸憲法之規定。故裁判如非「法律」或「命
令」，即不⽣裁判牴觸憲法之問題。按裁判，係法院推事就特定
訴訟事件或其附隨事項所為之判斷 (意思表⽰），顯非經立法院
通過，總統公布之「法律」 (憲法⼀七○條 )；裁判，亦非各機關
(雖然包括司法機關在內，但不包括專辦審判訴訟事件之法院推
事在內）所發布，有法規性質之「命令」 (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
條），應無牴觸憲法之可能。亦即聲請⼈之聲請，不具備上列第
三要件，本會議依法應不受理。主張本件聲請，應予受理者，其
所持理由，均難成立。茲分論如左： 

⼀、以⽇本憲法判例為論據者 
有謂：依⽇本憲法判例，「無論⾏政處分或裁判，亦為終審的最
⾼裁判所違憲審查權之所及」 (⽇本最⾼裁判所昭和⼆三年七⽉
八⽇⼤法庭判決刑集⼆卷八號八○⼀⾴），所以「裁判」如有違
憲情事，當然得由⼈⺠聲請本會議解釋。殊不知⽇本憲法之規
定，與我國憲法第⼀七⼀條、第⼀七⼆條及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
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 (均明定僅有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牴觸憲法)
不同，⽇本憲法第八⼗⼀條規定：「最⾼裁判所為有決定⼀切法
律、命令、規則或處分，是否適合於憲法之權限之終審裁判
所」，⽽「裁判非屬⼀般的、抽象的規範之制定，⽽係就個別事
件所為之具體的處置，其本質為⼀種處分…」，⼜為上開⽇本憲
法判例所明⽰，法院之裁判，依⽇本憲法判例之意旨，不過為⼀
種「處分」⽽已，非但不⾜以說明裁判即為「法律」或「命
令」，且可反證裁判既非「法律」，亦非「命令」 (因⽇本憲法
第八⼗⼀條將「法律」、「命令」、「規則」、「處分」–裁判–
並列，可知「裁判」顯非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）。 

⼆、以德國法律規定為論據者 
有謂：在德國，其憲法法院對於其他法院之裁判，有違憲審查
權，為法律所明定，我國⼤法官會議，類似於德國之憲法法院，
對於並通法院、⾏政法院及軍事審判機關之裁判，⾃有違憲查
權。惟查⻄德聯邦憲法法院，對於裁判之違憲審查權，乃基於該
國聯邦憲法法院法之規定，⽽非聯邦憲法法院，依其⾒解，認為
其他法院之裁判為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，逕⾏加以違憲的審查。
其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⼗五條第⼆項規定：他法院之裁判，如有
違憲情事，聯邦憲法法院認為憲法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廢棄原判
決，發回更審或⾃為判決。依此規定，⻄德：之聯邦憲法法院，
就當事⼈之憲法異議事件，為其他法院之終審法院。在我國，司
法院⼤法官會議，就任何事件，均非其他法院之終審法院。其他
法院之裁判，無論有如何之違法不當，司法院⼤法官會議均無廢



棄原判決，發回更審或⾃為判決之權。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
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，僅於⼈⺠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
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 (非對於裁判本⾝），主張其牴觸憲法，⽽
聲請解釋時，始有審查該裁判所適⽤之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，有
無牴觸憲法之權。⻄德與我國，彼此法律規定各殊，⾃難同⼀⽽
論。故亦不得以德國為例，謂本會議得認最⾼法院之裁判為「法
律」或「命令」，有審查其是否違憲之權。 

三、以「判例」等於「命令」為論據者 
有謂：「判例」等「命令」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「判例」，
如果牴觸憲法，⼈⺠⾃得聲請解釋憲法。主張「判例」等於「命
令」之理論基礎為：最⾼法院之判例，亦有拘束⼒，否則何必由
司法院依法院組織法第⼆⼗五條及司法院變更判例會議規則第六
條以命令公布？司法院既經以命令公布，「判例」之地位，即等
於「命令」。此項結論，係因觀點錯誤所導致。茲分論如左： 

1 最⾼法院之判例，在法律上並無拘束⼒，僅各級法院之推事，
於處理同類案件時，認為判例合法合理者，事實上可依樣葫蘆，
照例裁判⽽已。如認為判例不當，甚⾄有違法情事者，本應「依
據法律，獨立審判」，在法律上不受判例之任何拘束。例如最法
院四⼗年臺上字第⼀八九○號關於公立學校教員訴請給付薪⾦之
判例，為違背法令之判例 (參閱本不同意⾒書「貳」第「四」部
分之論述），各級法院之推事，於經辦該類案件時，當然不受該
號判例之拘束是。可⾒最⾼法院之判例，在法律上無任何拘束
⼒。 

2 判例僅須由最⾼法院呈經司法院「核定」，即可成立，根本不
須由司法院命令公布，司法院變更判例會議規則第⼆條第⼆項規
定甚明。同規則第六條規定「變更判例會議決議變更之判例，由
司法院公布之」，僅指經決議變更之判例，須由司法院公布⽽
⾔，非指所有經司法院「核定」之判例，應經公布程序，始得成
為判例⽽⾔，條文文義甚明。因此，認為「判例」應經司法院以
命令公布，其基本觀點即屬錯誤。⾄於法院組織法第⼆⼗五條，
完全與判例應經司法院公布無關，無論述之必要。 
在此須帶說明者，最⾼法院歷年判例，共計九千四百餘則，經司
法院變更判例會議變更者，僅五⼗五年台上字第⼀七九八號⼀則
⽽已，該號判例之變更，實係廢⽌ (取消）之意，⽽非修正該號
判例。故司法院公布經決議變更之判例，⽬的僅在令「知」，⽽
非令「⾏」。名為「命令」，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所稱之
「命令」，不⽣法院得適⽤該項「命令」⽽裁判之問題。 

3 經司法院公布者，未必即係「命令」。 
憲法及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上所謂之「命令」，僅指中央法規標
準法第三條所謂之命令⽽⾔，不包括公布週知及其他無法規性之
命令在內。該條所謂之「命令」，乃國家機關，依據法律，就法
定範圍內之事項，所為之意思表⽰，使受該命令拘束者，作為⾏
動依據之條文。司法院公布之文書，不具此項性質者，不得概稱
為上述之「命令」。例如各⼤法官對於解釋文之不同意⾒書，雖



應由司法院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⼗七條之規定公布，但不得
謂該項不同意⾒書為司法院之「命令」是。因此，僅憑經變更判
例會議決議變更之判例，應由司法院公布⼀點，即推論所有判
例，均須經司法院公布，⾃屬觀點錯誤，不合邏輯之論法。其不
問司法院所公布，經變更判例會議決議變更之判例，是否司法院
所為有法規性質之意思表⽰ (變更判例會議，僅由司法院院⻑主
席⽽已，不⽣是否為司法院之意思表⽰之問題），遽謂「既由司
法院以命令公布，其地位即等於命令」，尤屬觀點偏差之武斷。 

四、以最⾼法院判例為論據者 
有謂：最⾼法院五⼗七年台上字第⼀○九⼀號判例、六⼗年台再
字第⼀七○號判例，均明⽰所謂適⽤法規顯有錯誤，包括判決所
適⽤之法規，違背現尚有效之判例在內，故判例亦係法律，判例
違憲，即係法律違憲，⾃可由⼈⺠聲請解釋。 
最⾼法院雖有上列之判例，但各該判例關於該部分之⾒解，不但
實務界及學者，多有反對意⾒，且在邏輯上亦難⾃圓其說。蓋裁
判須依法為之，否則，為違背法令 (⺠事訴訟法第四六八條）。
裁判之可作為範例者，始可選為判例。故在邏輯上，法律無違背
判例之可⾔。倘誤選違法之裁判作為判例，即使未經變更⽽尚有
效，仍係判例違法，⽽非法律違反判例。其後依法所為之裁判，
縱與該判例違背，亦不⽣適⽤法規煦有錯誤之問題。即以聲請⼈
所指最⾼法院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為例，多數⼤法官認
該判例，係違反⺠事訴訟法第⼀⼆⼀條之規定。設有某法院之審
判⻑，適⽤該第⼀⼆⼀條之規定為裁定，⽽不依最⾼法院五⼗年
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之意旨處理，絕不能認為該審判⻑之裁
定，所適⽤之法規，違背現尚有效之判例，⽽謂其適⽤法規煦有
錯誤。 
上列最⾼法院五⼗七年台上字第⼀○九⼀號判例、六⼗年台再字
第⼀七○號判例，關於適⽤法規違反判例部分，係是非倒置之判
例，顯然不合於邏輯，故不得以各該判例有所謂適⽤法規煦有錯
誤，包括判決所適⽤之法規，違背現尚有效之判例在內之記載，
即謂判例亦係法律，判例違憲，即係法律違憲，⽽置憲法第⼀七
○條 (「法律」之定義）於不顧，認⼈⺠得聲請本會議解釋「判
例」有無牴觸憲法。 

五、以釋字第九號解釋為論據者 
有謂：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九號解釋：「裁判如有違憲情
形，在訴訟程序進⾏中，當事⼈⾃得於理由內指摘之」。可⾒裁
判如有違憲情事，⼈⺠得聲請解釋憲法，實有先例可援。查該號
解釋，公布於四⼗⼀年⼗⽉⼆⼗七⽇，當時⼤法官會議法(四⼗
七年七⽉廿⼀⽇公布）尚未公布，⼈⺠根本無聲請解釋憲法之權
(該號解釋，係⾏政院據司法⾏政部呈⽽咨請解釋者）。故不得
依據該號解釋，⽽謂⼈⺠得以裁判違憲為理由，聲請解釋憲法。 
在⺠國四⼗⼀年⼗⽉當時，尚無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
款所定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「法律或命令」，發⽣有牴
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始得聲請解釋憲法之限制，故有「裁判如有違
憲情形」，可由⾏政院咨請解釋之事。 
該號解釋文明⽰「在訴訟程序進⾏中，當事⼈⾃得於 (上訴）理



由內指摘之」。與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，係對
於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」牴觸憲法，⽽聲請解釋
之情形，顯有不同。故不得引據該號解釋，⽽謂裁判為「法律」
或「命令」，裁判如有違憲情事，⼈⺠可以聲請解釋憲法。 

六、以判例亦係「法源」為論據者 
有謂：判例為「法源」之⼀，所以判例違憲，即係法律違憲，⼈
⺠可以聲請解釋憲法。 
查何謂「法律」，憲法第⼀百七⼗條有立法解釋，已不容將「法
源」解釋為「法律」，此興「原油」不得稱為「汽油」之理相
同。且「習慣」、「法理。，甚⾄「法曹法」 (法官依確定之學
說為裁判之準據），均為「法源」。如果「法源」得稱為「法
律」，則「習慣」、「法理」或「法曹法」，均得稱為「法
律」。憲法第⼀百七⼗條之規定，豈不成為具文；⺠法第⼀條，
於「法律」之外，並舉「習慣」與利潤法理」，豈非多餘；⼤法
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所設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
『法律』或『命令』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」之限制，豈非毫
無意義。故所謂判例為「法源」，判例違憲，即係法律違憲，⼈
⺠可據以聲請解釋憲法，不但不合邏輯，且與憲法第⼀百七⼗
條、⺠法第⼀條及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之明文規定
不合。 

七、以不適⽤法律亦係適⽤為論據者 
有謂：本件確定終局裁定，不適⽤⺠事訴訟法第⼀⼆⼀條，亦係
「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」牴觸憲法，⼈⺠⾃得據以聲請解釋
憲法。 
查判決不適⽤法規與適⽤不當，係屬兩事，⺠事訴訟法第四六八
條規定甚明，已不得謂裁判不適⽤法規，亦係適⽤不當。且不適
⽤法規，指有法規可以適⽤，⽽消極的不適⽤⽽⾔；適⽤不當，
指已適⽤法規⽽不適當，或適⽤錯誤⽽⾔。後者，因既經適⽤法
規，該法規如係牴觸憲法之法規，⼈⺠⾃得依⼤法官會議法第四
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。前者因法院之終局裁
判，未適⽤法規，根本不⽣適⽤之「法律或命令」牴觸憲法之問
題，⼈⺠何能指裁判不適⽤之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牴觸憲法，⽽
聲請解釋。 
綜上所論，本件聲請，與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
定，⼈⺠聲請解釋憲法應具備之要件不合，依同條第⼆項規定，
應不受理。所有主張應予受理之理由，均⽋充分，不能成立。基
此所為受理之決議，並進⽽為憲法之解釋，⾃非適法。 

貳、對於解釋文之不同意⾒ 

⼀、未說明何以應定期命其補正，何以不得逕以裁定駁回之理
由。 
查抗告程序，不準⽤上訴審程序之規定，此觀⺠事訴訟法第四九
○條第⼆項有與同法第四四⼆條第⼀項相同之規定 (如果準⽤，
即無須為相同之規定），以及同法第四九三條有「關於捨棄上訴
權及撒回上訴之規定，於抗告準⽤之」之規定 (如果⼀律準⽤，



即無專就捨棄上訴權及撤回上訴為準⽤規定之必要），即可明
瞭。最⾼法院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謂「再抗告⼈在原法
院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，原法院認為抗告不合程式，裁定駁
回，於法洵無違背。⾄於上訴程序所定之限期補正，抗告程序並
無準⽤之明文，故提起抗告之未繳納裁判費⽤者，可不定期命為
補正。」已說明其無須命為補正之法律依據。本件解釋文為與判
例意旨相反之解釋，僅謂「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者，審判⻑
應定期命其補正，不得逕以裁定駁回」，⽽未說明其作此解釋之
法律依據。解釋理由書所引憲法第⼗六條，非「審判⻑應定期命
抗告⼈補正」之條文，不因引此條文⽽得「審判⻑應定期命抗告
⼈補正」之結論。⾄同理由書所引⺠事訴訟法第⼀⼆⼀條第⼀
項，亦因未說明抗告不繳裁判費，何以係「書狀不合程式」之理
由，故本件解釋文，不無理由不備，難於索解之情形。 

⼆、「尚非不可補正」者，並非均應定期命其補正。其應命補正
者，未必均應甲「審判⻑」命其補正。在⺠事訴訟上，關於訴訟
之程式 (包括應繳裁判費）或其他事項，有⽋缺者，法律雖多規
定「應定期間命其補正」，但並非均應定期命其補正，其應命補
正者，亦未必係「審判⻑應定期命其補正」。前者如「上訴⼈有
律師為訴訟代理⼈，或依書狀上之記載，可認其明知上訴要件有
⽋缺者」，依⺠事訴訟法施⾏法第九條規定，得不⾏補正之程
序。⼜第三審之上訴狀內，未表明上訴理由，亦未於提起上訴後
⼗五⽇內提出理由書者，⺠事訴訟法第四七⼀條第⼀項明定「法
院毋庸命其補正」。可⾒「尚非不可補正者」，並非均應定期命
其補正。後者如⺠事訴訟法第四⼗九條規定：「法院」於能⼒、
法定代理權或為訴訟所必要之允許，認為有⽋缺⽽可以補正者，
應定期間命其補正；第四四⼆條第⼆項規定：上訴有應繳⽽未繳
裁判費者，原第⼀審「法院」應定期間命其補正。可⾒應命補正
者，亦非必由「審判⻑」定期命其補正。本件解釋文及解釋理由
書釋⽰：「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者，其情形尚非不可補正，
審判⻑應定期命抗告⼈補正，不得逕以裁定駁回」。除得謂司法
院⼤法官會議係立法機關，可⾃⾏立法外，似不無解釋不適⽤法
規之缺陷。 

三、未就聲請⼈聲請解釋之「主旨」及「說明」⽽為解釋。 
聲請⼈聲⼈聲請解釋之「主旨」為：「為判決案牴觸憲法⼗五、
⼗六條⽽⽣之疑義，適⼿憲法七八、七九、⼀七⼀、⼀七⼆條為
無效，依⺠事訴訟法九⼀條第⼀項，⼀⼆⼀條第⼀、⼆項等業已
補正為有效，請⼤法官釋⽰」。並於「說明」中指摘「最⾼法院
按五⼗年判例裁定『毋庸命其補正』，皆違反⺠事訴法八七、九
⼀條第⼀項，⼀⼆⼀條第⼀、⼆項，⼆三三條第⼀項，四四⼆條
第⼆項，四四四條第⼀項但書之規定，侵害訴訟權與財產權，牴
觸憲法第⼗五條……第⼗六條」等語。是本會議⾃應就最⾼法院
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，究竟有無 (⼀）違反⺠事訴訟法
第⼀⼆⼀條、第四四⼆條第⼆項及第四四四條第⼀項但書之規
定， (⼆）有無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之規定，以及 (三)
該判例如僅違反上例⺠事訴訟法之規定，⼈⺠得否聲請解釋憲
法，予以明確之解釋。茲解釋文僅以「最⾼法院五⼗年台抗字第



⼆四⼆號判例，雖與此意旨不符」等詞，敷衍了事。究竟最⾼法
院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號判例，有無違反上開⺠事訴訟法及憲
法條文之規定，則未予明確之解答，難謂已盡⼤法官解釋憲法之
職責。 

四、判例如果違法，不因當事⼈尚得更⾏起訴⽽不違法。 
判例如有違法或違憲 (註）情形，縱令當事⼈尚得⾏起訴，亦屬
違法或違憲，不因當⼈尚得更⾏起訴⽽異其結果。例如國立⼤學
之教授，係由校⻑以聘約 (書）聘⽤，⽽非由教育部國立⼤學任
命。教援與學校之關係，為私法上之僱傭關係，⽽非公法上之任
⽤關係。故教授應⽀薪給若⼲，依聘約 (書）定之。教授應聘
後，學校如果⽋薪，教授當可訴請給付。最⾼法院四⼗年台上字
第⼀八九○號判例，認為「公立學校教職員應否⽀薪，並非私權
關係……不得……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。」其中關於教員部分，係
「法院於權限之有無，辨別不當「之判例，當然為違背法令 (⺠
事訴訟法第四六九條第三款）。該教授請求給付薪⾦之訴，被法
院依上開判例裁定駁回後，雖可再⾏起訴求給付，但不能因此⽽
謂該號判例不違背法令是。本件解釋文以「當事⼈依法既得更⾏
起訴」為理由，即謂「尚不發⽣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
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。」似非合於邏輯之論斷。(註）本件聲請
⼈主張判例違憲，惟我國憲法僅有法律牴觸憲法，命令牴觸憲法
或牴觸法律之規定 (憲法第⼀七⼀條、第⼀七⼆條），故⼤法官
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，亦僅規定對於「法律」或「命令」發⽣有
牴觸憲法之疑義時，始得聲請解釋憲法。判例既非「法律」，亦
非「命令」，不⽣得聲請解釋憲法問題。 

五、本件解釋文前段及有關該部分之解釋理由書，其結論應為判
例「牴觸憲法」。其餘部分之結論，應為本件「應不受理」。 
本件解釋文關於「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者，審判⻑應定期間
命其補正，不得逕以裁定駁回。最⾼法院五⼗年台抗字第⼆四⼆
號判例，雖與此意旨不符」部分，雖未明⽰該號判例違反何項法
律，或與憲法何條規定相違背，但依解釋理由書記載，該號判例
係與憲法第⼗六條規定，⼈⺠有訴訟之權，及⺠事訴訟法第⼀⼆
⼀條第⼀項規定，不相符合之意 (此係有意含胡，以求避免與結
論顯然衝突），其結論應為該號判例「牴觸憲法」 (違反⺠事訴
訟法部分，則屬「應不受理」），⽽非「尚不發⽣……法律或命
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」。關於「法院就本案訴訟標的未為裁判，
當事⼈依法既得更⾏起訴」部分，其意係謂聲請⼈並不因法院之
違法裁判⽽喪失其憲法上之訴訟權，隨時均得更⾏起訴。依此說
明，其結論應為：聲請⼈之訴訟權，仍完整無缺，未遭受不法之
侵害。依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，同條第⼆項之規
定，本件「應不受理」，⽽非「尚不發⽣……法律或命令是否牴
觸憲法問題」。 

六、就本件聲請，不得為「不發⽣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」之解釋。 
⼈⺠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發⽣有牴觸憲法
之疑義者」，始得聲請解釋憲法，否則，應不受理。⼤法官會議
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，同條第⼆項規定甚明。本件聲請⼈聲請



解釋之「主旨」及「說明」，載明：最⾼法院之判例違反⺠事訴
訟法第⼀⼆⼀條等規定，「侵害訴訟權與財產權，牴觸憲法第⼗
五條『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』，第⼗六條『⼈⺠有訴訟之
權』」等語。是聲請⼈對於確定之終局裁判所適⽤之判例，發⽣
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情節顯然。本佰議既為應予受理之決議，並
認為「判例」亦係「法律或命令」，⾃應為該判例牴觸憲法或不
牴觸憲法之肯定的解釋，不得置聲請⼈聲請解釋之「主旨」及
「說明」之記載於不顧，⽽⾃為「尚不發⽣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
之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」之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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